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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行政院、考詴院、監察院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1 0 日 

院 臺 法 字 第 1 0 9 0 0 8 4 0 1 1 號 

考臺組貳一字第10900013741號 

院台申伍字第 1 0 9 1 8 0 0 0 8 1 A號 

  

修正「公務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公務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部分條文 

院   長  蘇 貞 昌 

院   長  伍 錦 霖 

院   長  張 博 雅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下稱本法）第六條第四項及

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十七 條 （刪除） 

第 十八 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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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詴院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1 7 日 

考臺組壹一字第10900007841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官考詴規則」第七條。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官考詴規則」第七條 

院   長  伍 錦 霖 

 

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官考詴規則第七條修正條文 

第  七  條 本考詴應考人於第二詴錄取通知送達十四日內，應繳交詴務機

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所出具之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不合格或未依

規定期限繳交體格檢查表者，不得應第三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十分貝。 

三、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 

四、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 

五、罹患其他無法治癒之重症疾患，致不堪勝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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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考詴院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1 9 日 

院台人五字第 1 0 9 0 0 0 7 0 0 9 號 

考臺組貳一字第10900014421號 

  

修正「法官遷調改任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法官遷調改任辦法」部分條文 

院   長  許 宗 力 

院   長  伍 錦 霖 

 

法官遷調改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六 條 法官於下列地區連續任職者，得依其前三志願優先為地區調 

動： 

一、於連江地區連續任職滿二年。 

二、於金門、澎湖或臺東地區連續任職滿三年。 

三、於花蓮或屏東地區連續任職滿四年。 

法院因無適當之志願者前往任職，而經司法院於調動前公告指

定法院及條件，徵求適當法官前往該院任職時，該接受徵求志願

調派指定法院任職之法官於連續任滿二年後，得依其前三志願優

先為地區調動；連續任滿四年以上者，其於該院之服務年資加倍

計算。 

一審法院因無適當之志願者前往任職，而經司法院公告指定法

院及任職期間等條件，徵求適當之二審法院任職滿四年法官前往

該院任職時，該接受徵求志願調派指定法院任職之法官於連續任

滿指定期間後，依其志願及資格，回任原二審法院或其他法院庭

長、法官。 

前項調派一審法院法官期間之年資，視同原二審法院法官之實

際辦理審判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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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因法院設立而隨同移撥者，得依其志願優先調派為原法院

法官。 

第 二 章  審級調動 

第 十 條 首次調任二審法院法官之遴選，應由司法院將符合第七條所定

資格者，參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結業期別，按其選定參

加票選及推薦之事務類別分別造具名冊，逕送冊列人員所屬法院

及直接上級審法院辦理票選，並送經司法院指定之所在地律師公

會辦理推薦。但冊列人員填具聲明書放棄參加票選及推薦者，不

列入上開名冊。 

前項冊列人員依選定參加票選及推薦之事務類別，其直接上級

審法院分別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或智慧財產法

院。 

所屬法院及直接上級審法院應於司法院指定時間同時辦理票

選，由所屬法院及直接上級審法院院長、庭長、法官（調派最高

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辦理審判事務者除外）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秘密投入指定票匭（除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採民、刑事分別投

票外，餘均合併投票），連記人數不得逾冊列人數二分之一。冊列

人數僅一人，得圈選一人。 

未依指定日期、時間投票者，視同棄權。但投票日公假或公差

者，得先行領取選票圈選彌封後，送交辦理票選法院之政風單位

保管，再由人事單位於投票日會同政風單位將該選票投入票匭。 

調派辦事法官在調派辦事機關投票。但研究法官及調派司法

院、法官學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辦事者，在占缺法院投票；其

前往占缺法院投票時，給予公假，並得於投票日前先行投票。先

行投票程序比照前項但書規定辦理。 

所在地律師公會辦理推薦時，應擇品德、學識、工作、才能優

良者，於司法院指定期間內，就冊列人員秘密推薦之，推薦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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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逾冊列人數三分之一。冊列人數不滿三人，得推薦一人。如

認冊列人員有不適合調任二審法院法官者，得敘明具體事由提出

不宜遴選之建議。 

曾任一審法院院長、庭長，或二審法院院長、庭長、實任法

官，或三審法院庭長、法官，或現調派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第

六款、第七款所列法官，或曾任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列人員，

或其他法律明定年資及待遇依相當職務之法官、檢察官列計之人

員，免經第一項票選及推薦程序。 

司法院得將符合第七條所定資格且志願調任人員名冊，送請所

屬法院及擬補職缺法院表示意見。 

司法院院長就符合第七條所定資格人員中，得參考第三項票

選、第六項推薦及第八項法院意見，並審酌下列各款情形，擬具

與擬補職缺同額之遷調名單，提請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一、法官服務年資。 

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結業期別。 

三、最近五年辦理事務之類型、考績及職務評定結果。 

四、最近五年從事在職進修或參與其他審判外司法職務之情

形。 

五、歷年撰寫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或發表學術論文之情形。 

六、其他有利於審議之情形。 

前項遷調名單所列人員如有檢附第三款至第六款學經歷資料，

併提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司法院辦理首次調任二審法院法官及一審法院庭長之遴選

（任）時，其票選及推薦名冊合併造具之。 

第三項、第五項之票選，不得行競選或助選活動，亦不得委託

他人投票。 

第 三 章  地區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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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同一審級間法官之帄調，依其志願；志願同一職缺有二人以上

時，依下列排序，並參考法官之專業、證照、能力、品德、績效

及首長考評等因素決之： 

一、任職同一法院之期間：任職同一法院期間長者優先。 

二、服務年資：年資長者優先。 

三、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結業期別：期別在先者優先。 

四、考績或職務評定：以最近五年之考績或職務評定為準。 

五、獎懲：以最近五年獎懲依法相抵後之結果為準。但無法相

抵時，以所受懲罰較輕者優先。 

六、年齡：年齡長者優先。 

前項第一款所稱任職期間、第二款所稱服務年資，依下列標準

計算： 

一、於同一法院擔任候補法官、詴署法官或實任法官者，其任

職期間及服務年資應合併計算。 

二、因法院員額不足而暫調他院職缺同時調派該院辦事期間，

視同任職調辦事法院之期間，其年資亦予併計。 

曾任司法院大法官、公設辯護人、律師、教授、副教授、助理

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簡任公務人員

經遴選為法官者，應依下列標準，以其擔任上開職務之服務年資

比照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結業期別；如同年分發有二期

者，比照後期： 

一、未滿六年者，比照轉任當年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分

發之期別。 

二、六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比照轉任當年之前一年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司法官班分發之期別。 

三、十年以上者，比照轉任當年之前五年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

法官班分發之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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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服務年資核實採計至職前研習前一日止；畸零日數得合併

計算，並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不足三十日之畸零日數不予採

計。 

第 四 章  調派辦事及其他遷調 

第 二十 條 調派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辦理審判事務者，每次調派期間

為三年。 

前項調派期間屆滿後，除因法院業務之必要得就全部或部分法

官依其志願補實為該院法官或續調派該院辦理審判事務外，應歸

建原法院或依其志願及資格調任其他法院庭長、法官；因司法業

務需要或個人身體、健康、家庭或其他相關特殊因素而調派期間

未滿三年者，亦同。 

調派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辦理審判事務者之遴選，準用第

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 

依第二項規定志願補實為三審法院法官者，應與申請遴選為該

院法官者合併造冊後，依第十一條規定辦理遴選。 

第二十六條 改任行政法院或智慧財產法院法官前，應完成改任各該專業法

院法官研習課程。 

曾任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三年以上，並於改任前三年

內參加司法院暨所屬機關、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及團體所舉

辦與智慧財產有關之研習、訓練或會議合計達四十小時以上者，

於改任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時，得不受前項限制；合計未達四十小

時者，應於實際到職之日起一年內補足時數。 

第一項研習課程由司法院規劃並委由法官學院辦理之。 

取得司法院核發有效期限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少年、家事

類型專業證明書者，得優先改任各該專業法院法官。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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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定 
 

考詴院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2 0 日 

考臺組壹一字第10900013751號 

  

修正「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級考詴規則」第二條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

級考詴應考資格表」、第四條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級考詴第一詴

筆詴應詴科目表」。 

「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規則」第二條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

級考詴應考資格表」、第四條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第一詴

筆詴應詴科目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級考詴規則」第二條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

詴一級考詴應考資格表」、第四條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級考詴

第一詴筆詴應詴科目表」。 

「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規則」第二條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詴

二級考詴應考資格表」、第四條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第

一詴筆詴應詴科目表」 

院   長  伍 錦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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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級考詴規則第二條附表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級考詴應考資格表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應   考   資   格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原

住

民

族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社

勞

行

政 

社

會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教

育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圖

書

資

訊

管

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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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史

料

編

纂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人

事

行

政 

人

事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財

稅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

融

保

險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法

制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國

際

經

貿

法

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經

建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交

通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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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航

運

暨

港

埠

管

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地

政 

地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衛

環 

衛

生

行

政 

衛

生

行

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技

術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技

術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獸

醫 

公

職

獸

醫

師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環

境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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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建

築

工

程 

建

築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衛

生

技

術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生

物

科

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醫

學

工

程 

醫

學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力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資

訊

處

理 

資

訊

處

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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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境

檢

驗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物

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證書者。 

附註：依職業管理法律規定頇有專門職業證書始能執行業務者，應具各該類科

專門職業證書始得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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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 

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一級考詴第一詴筆詴應詴科目 

壹、本表每年所設類科，仍需配合當年任用需求予以設置。 

貳、各應詴科目考詴時間除建築工程類科建築設計研究為六小時外，其餘均為

三小時。 

參、生物科技類科為高科技考詴類科。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應   詴   科   目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一、行政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原

住

民

族

行

政 

一、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原住民族政策）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綜

合 

社

勞

行

政 

社

會

行

政 

一、社會福利理論與社會工作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教

育

行

政 

一、教育行政學研究（包括主要教育法規）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一、大眾媒介議題研究（包括新聞傳播法規）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圖

書

資

訊

管

理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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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史

料

編

纂 

一、本國近代史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綜

合 

人

事

行

政 

人

事

行

政 

一、人事行政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財

稅

行

政 

一、財政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

融

保

險 

一、財務管理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法

制 

一、行政法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國

際

經

貿

法

律 

一、國際經貿法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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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經

建

行

政 

一、國際經濟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交

通

行

政 

一、交通管理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航

運

暨

港

埠

管

理 

一、航港管理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經

建 

地 

政 

地

政 

一、土地經濟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行

政 

衛

環 

衛

生

行

政 

衛

生

行

政 

一、衛生行政學研究（包括衛生行政與法規）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技

術 

一、農業藥劑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技

術 

一、水產資源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獸

醫 

公

職

獸

醫

師 

一、獸醫公共衛生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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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一、高等工程力學（包括材料力學）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環

境

工

程 

一、環境工程與設計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一、水土保持工程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建

築

工

程 

建

築

工

程 

一、建築設計研究（考詴時間六小時）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衛

生

技

術 

一、公共衛生學研究（包括食品衛生）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生

物

科

技 

一、生物技術學與生物技術法規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醫

學

工

程 

醫

學

工

程 

一、醫療儀器設計與應用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一、交通工程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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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力

工

程 

一、電力系統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資

訊

處

理 

資

訊

處

理 

一、資訊管理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一、自動控制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境

檢

驗 

一、環境化學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一、高等化學反應工程學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物

理 

一、近代物理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一、核能安全研究 

二、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依類科命題） 

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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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規則第二條附表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應考資格表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科（組） 應考資格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一般行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二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一般民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戶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原住民族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僑務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社

勞

行

政 

社會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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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綜

合 

社

勞

行

政 

勞工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文化行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教育行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體育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博物館管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聞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圖書資訊管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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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史料編纂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綜

合 

人

事

行

政 

人事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財稅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融保險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財

務 

會

計

審

計 

會計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財

務 

會

計

審

計 

審計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財

務 

統

計 
統計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法

務 

司

法

行

政 

司法行政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法制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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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務 

法

制 
國際經貿法律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經建行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二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工業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商業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農業行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漁業行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交通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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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航運暨港埠管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經

建 

地

政 
地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衛

環 

衛

生

行

政 

衛生行政 

一般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兩岸組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衛

環 

衛

生

行

政 

食品衛生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行

政 

衛

環 

環

保

行

政 

環保行政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業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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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村規劃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工學、管

理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業機械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工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土壤肥料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工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產加工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工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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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園藝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植物病蟲害防治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林

業

技

術 

林業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產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獸醫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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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養殖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獸醫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產資源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獸醫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產利用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獸醫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動

物

技

術 

動物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醫學、獸醫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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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自

然

保

育 

自然保育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獸醫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自

然

保

育 

生物多樣性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獸醫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木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建

築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結構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建

築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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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利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環境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建

築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土保持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建

築學、景觀、景觀設計、建築與古蹟保存

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建

築

工

程 

建築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建

築學、景觀、景觀設計、建築與古蹟保存

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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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地

質

礦

冶 

地質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理學、工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地

質

礦

冶 

採礦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國

土

規

劃 

測

量

製

圖 

測量製圖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國

土

規

劃 

都

市

計

畫 

都市計畫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建

築學、景觀、景觀設計、建築與古蹟保存

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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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衛生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理學、工學、醫學、農

學、獸醫學、牙醫學、藥學、公共衛生學

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生物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農學、理學、獸醫學、

醫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藥

事 
藥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藥學、醫學、理學、護

理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醫

學

工

程 

醫學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醫學、工學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考試院公報 第 39 卷 第 7 期 

 

-  31  -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通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管理學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工

業

工

程 

工

業

工

程 

工業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商學、管理學、

理學、農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工

業

工

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職業安全衛生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商學、管理學、

理學、農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力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電

機工程、電子工程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

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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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子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電

機工程、電子工程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

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光電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電

機工程、電子工程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

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職系各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

學程者。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信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電

機工程、電子工程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

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資

訊

處

理 

資訊處理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所畢

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考試院公報 第 39 卷 第 7 期 

 

-  33  - 

技

術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機械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保技術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理學、工學、醫學、農

學、獸醫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境檢驗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理學、工學、醫學、農

學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化學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理學、工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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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天

文

氣

象 

天

文

氣

象

地

震 

天文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天

文

氣

象 

天

文

氣

象

地

震 

氣象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天

文

氣

象 

天

文

氣

象

地

震 

地震測報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工學、理學、農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核子工程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理學、工學、醫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考試院公報 第 39 卷 第 7 期 

 

-  35  -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輻射安全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

院、所畢業，得有理學、工學、醫學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所修習之所系符合公

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同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列舉之各所、系、組、學位學程

者。 

附註：本表技術類別各類科第一款及第二款應考資格中未列明之碩士以上學

位，其研究所所修課程與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某一類科專業科目

有二科以上相同者（每科二學分以上），亦得報考該一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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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 

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二級考詴第一詴筆詴應詴科目表 

壹、本表每年所設類科，仍需配合當年任用需求予以設置。 

貳、各類科普通科目均為： 

一、憲法與英文（各占百分之五十）。 

二、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六

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十。 

參、本考詴詴題題型，除「國文」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詴題，其餘均採

申論式詴題。考詴時間除建築工程類科建築設計（著重建築規劃與設計概

念）為六小時外，其餘應詴科目均為二小時。 

肆、各考詴類科凡列有類科（組）或選詴科目者，用人機關提列任用計畫時，

頇依類科（組）或選詴科目分別填列需用名額，並按選填該類科（組）或

選詴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科（組） 專   業   科   目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一般行政 

一般組 

三、 行政法研究 

四、 行政學研究 

五、 公共政策研究 

六、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研究 

兩岸組一 

三、 行政法研究 

四、 行政學研究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 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全球化 

兩岸組二 

三、 行政法研究 

四、 行政學研究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 兩岸民族研究（包括少數民族政策、民

族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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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一般民政 

三、 行政法研究 

四、 行政學研究 

五、 地方自治研究 

六、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研究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戶政 

一般組 

三、 行政法研究 

四、 國籍法規與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包括國

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法律及其相關

法規） 

五、 戶政法規（包括戶籍法、姓名條例、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法律及其相關法規） 

六、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兩岸組 

三、 行政法研究 

四、 國籍法規與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包括國

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法律及其相關

法規）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 兩岸民事法律比較（包括臺灣地區之民

法總則、債編、親屬編、繼承編，大陸

地區之民法通則、合同法、婚姻法、收

養法、繼承法）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原住民族行政 

三、行政法研究 

四、臺灣原住民族史研究 

五、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研究 

六、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原住民族政策）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僑務行政 

三、行政法研究 

四、經濟學研究 

五、 外國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

班牙文、韓文、阿拉伯文或俄文；包括

作文、翻譯與應用文）（選詴科目） 

六、僑務行政與法規 



考試院公報 第 39 卷 第 7 期 

 

-  38  - 

行

政 

綜

合 

社

勞

行

政 

社會行政 

三、行政法研究 

四、社會福利理論與社會工作 

五、社會福利政策與立法 

六、社會研究法 

行

政 

綜

合 

社

勞

行

政 

勞工行政 

三、行政法研究 

四、勞資關係與勞工運動 

五、勞工政策與勞工立法 

六、就業安全與勞工福利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文化行政 

一般組 

三、文化政策與文化研究 

四、文化行政與藝術管理 

五、 外國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

班牙文、葡萄牙文、韓文、阿拉伯文、

土耳其文、俄文或義大利文；包括作

文、翻譯與應用文）（選詴科目） 

六、藝術理論與藝術史 

兩岸組 

三、文化政策與文化研究 

四、文化行政與藝術管理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兩岸文化現況與發展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教育行政 

一般組 

三、教育行政學研究（包括主要教育法規） 

四、教育哲學 

五、教育計畫與評鑑研究 

六、教育史與比較教育 

兩岸組 

三、教育行政學研究（包括主要教育法規） 

四、教育哲學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 兩岸教育制度及政策之比較（著重高等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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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體育行政 

三、世界體育史研究 

四、體育行政及法規研究 

五、運動行銷學研究 

六、運動管理學研究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博物館管理 

三、博物館學研究  

四、藝術史研究 

五、 外國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或西

班牙文；包括作文、翻譯與應用文）（選

詴科目） 

六、文化人類學與博物館實務研究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聞 

一般組 

三、 大眾媒介問題研究（包括新聞傳播法

規） 

四、國際關係研究 

五、英文（包括作文、翻譯與應用文） 

六、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全球化 

兩岸組 

三、 大眾媒介問題研究（包括新聞傳播法

規） 

四、國際關係研究 

五、英文（包括作文、翻譯與應用文） 

六、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圖書資訊管理 

三、圖書資訊學研究  

四、圖書館管理研究  

五、 外國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或西

班牙文；包括作文、翻譯與應用文）（選

詴科目） 

六、網路資源與資訊檢索 

行

政 

綜

合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史料編纂 

三、中華民國史研究（包括臺灣史研究） 

四、世界近代史研究 

五、史學方法研究 

六、圖書檔案管理研究 



考試院公報 第 39 卷 第 7 期 

 

-  40  - 

行

政 

綜

合 

人

事

行

政 

人事行政 

三、行政法研究 

四、行政學研究 

五、 人事行政學研究（包括考銓制度與法

規） 

六、各國人事制度研究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財稅行政 

三、經濟學研究  

四、財政學研究  

五、會計學研究  

六、 財稅法規（包括稅捐稽徵法、所得稅

法、營業稅法、土地稅法等法律及其相

關法規）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融保險 

三、經濟學研究  

四、貨幣銀行學研究  

五、 金融保險法規（包括銀行法、證券交易

法、保險法等法律及其相關法規） 

六、財務管理研究 

行

政 

財

務 

會

計

審

計 

會計 

三、會計學研究（包括高等會計學、中級會

計學與管理會計學） 

四、政府會計研究 

五、審計學研究 

六、 會計審計法規研究（包括預算法、會計

法、決算法、審計法等法律及其相關法

規） 

行

政 

財

務 

會

計

審

計 

審計 

三、審計學研究（包括政府審計百分之五

十） 

四、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 

五、 財務行政研究（包括財務行政法規百分

之三十、績效評估百分之三十） 

六、 會計理論與實務（包括財務會計與管理

會計） 

行

政 

財

務 

統

計 
統計 

三、統計學（包括數理統計） 

四、線性模式  

五、統計實務（包括統計法規與抽樣方法） 

六、 資料處理（包括計算機概論、統計套裝

軟體之SAS、BMDP、SPSS、MIN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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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務 

司

法

行

政 

司法行政 兩岸組 

三、行政法研究 

四、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研究（包括民事特別

法） 

五、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研究（包括刑事特別

法） 

六、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法制 

三、行政法研究 

四、民法（包括民事特別法） 

五、刑法（包括刑事特別法） 

六、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國際經貿法律 

三、世界貿易組織法規 

四、國際公法 

五、貿易政策與法規 

六、國際貿易實務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經建行政 

一般組 

三、國際經濟學研究 

四、公共經濟學（包括財政學） 

五、 高等經濟理論（包括個體經濟與總體經

濟學） 

六、 數量方法（包括計量經濟學與數理統

計） 

兩岸組一 

三、國際經濟學研究 

四、公共經濟學（包括財政學）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兩岸產業經濟研究 

兩岸組二 

三、國際經濟學研究 

四、公共經濟學（包括財政學）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 兩岸高教與科技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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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工業行政 

三、工業管理學  

四、 經濟分析（包括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

學） 

五、產業經濟學  

六、統計學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商業行政 

三、企業管理學  

四、 經濟分析（包括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

學） 

五、商事法  

六、民法（不包括親屬編）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農業行政 

一般組 

三、農業經濟學研究 

四、農產運銷與貿易研究 

五、 農企業經營與管理研究（包括農業合作

組織管理） 

六、農業發展與政策研究 

兩岸組 

三、農業經濟學研究 

四、農產運銷與貿易研究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兩岸農業交流與問題研究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漁業行政 

一般組 

三、水產綜論 

四、 漁業法規研究（包括漁業法、漁港法、

漁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五、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研究 

六、英文（包括作文、翻譯與應用文） 

兩岸組 

三、水產綜論 

四、 漁業法規研究（包括漁業法、漁港法、

漁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五、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兩岸漁業交流與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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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交通行政 

三、交通政策研究  

四、運輸管理  

五、交通法規研究  

六、運輸經濟 

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航運暨港埠管理 

三、航政與港埠法規研究 

四、航運與港埠管理 

五、海運與港埠政策研究 

六、航運經濟與港埠規劃 

行

政 

經

建 

地

政 
地政 

三、土地經濟學研究  

四、土地法規與土地政策  

五、土地估價研究 

六、土地利用（包括土地開發與使用管制） 

行

政 

衛

環 

衛

生

行

政 

衛生行政 

一般組 

三、醫務管理學與衛生法規與倫理研究 

四、衛生行政學研究（包括食品藥物衛生） 

五、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研究 

六、環境衛生學研究（包括職業衛生） 

兩岸組 

三、醫務管理學與衛生法規與倫理研究 

四、衛生行政學研究（包括食品藥物衛生） 

五、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

關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

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 

六、兩岸衛生政策研究 

行

政 

衛

環 

衛

生

行

政 

食品衛生行政 

三、食品科學與加工學研究 

四、食品安全與衛生法規研究 

五、食品風險管理研究（包括餐飲及食品工

廠管理） 

六、食品營養及膳食療養學研究 

行

政 

衛

環 

環

保

行

政 

環保行政 

三、環境衛生學  

四、環境科學  

五、環境規劃與管理  

六、環境污染法規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業技術 

三、作物生理學  

四、詴驗設計  

五、高等作物學  

六、作物育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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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村規劃 

三、農村發展與規劃研究 

四、 農村計畫法規研究（包括農業發展條

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農地利

用管理相關法規、農村再生條例） 

五、環境規劃與資源管理研究 

六、農村生態與社區永續經營研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業機械 

三、農產品物理性質與加工工程學研究 

四、農業機械學與農業動力學研究 

五、高等農機設計學 

六、農業機電整合與控制工程研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土壤肥料 

三、高等土壤學 

四、土壤肥力與植物營養研究 

五、土壤資源調查與利用規劃研究 

六、土壤微生物與土壤生態研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產加工 

三、高等食品化學 

四、食品加工學研究 

五、食品衛生與安全研究 

六、高等食品分析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園藝 

三、果樹學與蔬菜學  

四、花卉學與造園學  

五、園產品處理學及加工學  

六、園藝作物育種學與園藝作物生理學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植物病蟲害防治 

三、植物病理學與植物病原微生物學研究 

四、農業昆蟲學研究 

五、農業藥劑學研究 

六、植物病害防治與害蟲防治學研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林

業

技

術 

林業技術 

三、森林資源經營與管理學  

四、森林生態與育林學  

五、森林利用學  

六、林政學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產技術 

三、水產綜論  

四、水產資源學 

五、高等魚類生理學  

六、海洋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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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養殖技術 

三、水產養殖學特論 

四、養殖遺傳育種學研究 

五、養殖環境學研究 

六、飼料營養學研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產資源 

三、水產資源學特論 

四、海洋生態學特論 

五、漁業技術研究 

六、生物統計學研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產利用 

三、水產化學研究 

四、高等食品微生物學 

五、水產加工學研究 

六、食品分析與檢驗研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動

物

技

術 

動物技術 

三、畜產品加工與利用  

四、家畜生理學與解剖學  

五、家畜育種學  

六、家畜營養學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自

然

保

育 

自然保育 

三、保育生物學 

四、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 

五、自然資源經營管理 

六、保育法規（包括國際公約）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自

然

保

育 

生物多樣性 

三、系統分類學研究 

四、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 

五、生態學研究 

六、生物統計學研究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木工程 

三、高等工程力學（包括材料力學） 

四、土壤力學（包括基礎工程）  

五、高等鋼筋混凝土學與設計  

六、工程管理與施工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結構工程 

三、高等工程力學（包括材料力學） 

四、土壤力學（包括基礎工程）  

五、結構學  

六、結構動力分析與耐震設計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利工程 

三、高等流體力學  

四、高等水文學  

五、水資源工程  

六、渠道水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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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環境工程 

三、環工單元操作  

四、環境工程與設計  

五、環境規劃與管理  

六、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土保持工程 

三、土壤沖蝕原理與控制  

四、集水區經營學與水文學  

五、水土保持工程  

六、 坡地穩定工程（包括土壤力學與植生工

程）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建

築

工

程 

建築工程 

三、 營建法規（包括建築法、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國民住宅條例等法律及其

相關法規） 

四、建築計畫與敷地設計  

五、建築構造與施工  

六、 建築設計（著重建築規劃與設計概念）

（考詴時間六小時）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地

質

礦

冶 

地質 

三、臺灣區域地質  

四、野外地質學  

五、礦物學與岩石學  

六、環境地質學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地

質

礦

冶 

採礦工程 

三、高等礦場設計與礦場安全  

四、高等礦物學（包括礦床與岩石學） 

五、高等採礦學  

六、高等選礦學 

技

術 

國

土

規

劃 

測

量

製

圖 

測量製圖 

三、地理資訊系統  

四、誤差理論  

五、 高等大地測量學（包括幾何大地、衛星

定位測量） 

六、攝影測量與遙感探測 

技

術 

國

土

規

劃 

都

市

計

畫 

都市計畫技術 

三、都市計畫、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相關法

令與政策 

四、環境規劃與都市設計理論與實務 

五、 都市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計畫理論與實

務 

六、國土、區域與都市空間資訊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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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衛生技術 

三、儀器分析  

四、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五、生物化學  

六、生物統計學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生物技術 

三、生物技術學研究 

四、生物化學研究 

五、分子生物學研究 

六、微生物學研究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藥

事 
藥事 

三、藥物治療與用藥安全 

四、臨床藥動學  

五、生物統計學 

六、臨床藥學與藥事行政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醫

學

工

程 

醫學工程 

三、工程數學  

四、生理學  

五、醫療儀器設計與應用  

六、生醫材料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通技術 

三、交通工程  

四、運輸系統分析  

五、運輸規劃  

六、運輸安全 

技

術 

工

業

工

程 

工

業

工

程 

工業工程 

三、作業研究（包括線性規劃與等候理論） 

四、系統分析與設計（包括人因工程） 

五、工程經濟學  

六、生產計畫與管制學 

技

術 

工

業

工

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職業安全衛生 

三、人因工程 

四、工業衛生  

五、工業安全管理實務  

六、機械防護與爆炸火災防止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力工程 

三、電力系統  

四、控制系統  

五、電力電子  

六、電機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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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子工程 

三、高等電子電路學（包括類比與數位） 

四、電路分析  

五、積體電路技術  

六、電子元件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光電工程 

三、光電工程導論  

四、電磁學  

五、近代光學  

六、帄面顯示器技術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信工程 

三、高等電子電路學（包括類比與數位） 

四、數位通信系統  

五、數位信號處理  

六、高等電磁學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資

訊

處

理 

資訊處理 

三、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研究 

四、高等資料庫設計 

五、軟體專案管理研究 

六、系統分析與設計研究 

技

術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機械工程 

三、內燃機  

四、自動控制學  

五、機械設計學  

六、機械製造學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保技術 

三、水處理技術  

四、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  

五、固體廢棄物處理技術  

六、環境規劃與管理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境檢驗 

三、環境化學  

四、儀器分析  

五、環境污染檢驗  

六、環境毒物學 

技

術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化學工程 

三、高等輸送現象  

四、高等化工熱力學  

五、高等化學反應工程學  

六、化學程序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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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天

文

氣

象 

天

文

氣

象

地

震 

天文 

三、高等天文學  

四、應用數學（包括微積分、微分方程、初

步複變函數、向量分析與球面天文學） 

五、近代物理  

六、古典物理（包括力學、熱學、光學與電

磁學） 

技

術 

天

文

氣

象 

天

文

氣

象

地

震 

氣象 

三、高等大氣動力學  

四、應用數學（包括微積分、微分方程、初

步複變函數與向量分析） 

五、高等天氣學 

六、大氣物理化學 

技

術 

天

文

氣

象 

天

文

氣

象

地

震 

地震測報 

三、高等構造地質學  

四、高等地震學  

五、高等地球物理數學  

六、高等地震資料處理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核子工程 

三、反應器工程研究  

四、核能安全研究 

五、核工原理研究  

六、核能系統研究 

技

術 

原

子

能 

原

子

能 

輻射安全 

三、保健物理  

四、輻射劑量與輻射生物  

五、輻射度量 

六、游離輻射防護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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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令 
 

總統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1 6 日 

華總一禮字第 1 0 9 0 0 0 2 5 4 2 0號 

  

特派楊雅惠為109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醫師考詴分階段

考詴（第二階段考詴）典詴委員長。 

 

總統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1 7 日 

華總一禮字第 1 0 9 0 0 0 2 6 4 1 0號 

  

特派李逸洋為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暨普通考詴典詴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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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詴及格暨訓練合格人員名單 
 

一、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官考詴典詴委員會    榜 

查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官考詴第三詴口詴成績，業經本會審查完

畢並依規定與第二詴筆詴成績合併計算總成績竣事，決定正額錄取薛人允等106

名。本考詴錄取人員應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送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核定，始完成考詴程序，報請考詴院發給考詴及格證書，並由司法院或法務

部依次派用。茲將錄取人員姓名依考詴總成績高低順序排名榜示如后： 

司法官 106名 

薛人允 陳彥吉 廖期弘 吳求鴻 劉維哲 吳睿恩 

謝仁豪 邱郁淳 蘇筠真 黃安遠 黃筱晴 林佳儀 

劉孙軒 陳昱廷 許欣如 許翔甯 蕭詠勵 李俊毅 

林威霆 廖子恆 郭孙傑 張志宏 吳丁偉 陳政揚 

江亮孙 周玉珊 林昆璋 謝宜修 粘 鑫 黃毓庭 

呂子帄 林淑瑗 郭宣佑 吳建緯 曹宜琳 林萱旻 

吳柏萱 蔡培彥 任育民 鍾詔安 雷鈞崴 葉佳怡 

謝佳諮 李承諺 桑 婕 林珈文 周奕宏 蔡沛螢 

張雅晴 高靖智 陳怡均 吳品杰 鄭兆廷 呂杰恩 

蔡孟庭 施怡安 趙薏涵 李 頎 朱美綺 吳昱農 

周子宸 吳啟維 周靖婷 張亞筑 洪綸謙 黃奕翔 

吳珈維 余晨勝 徐莉喬 鄧瑄瑋 張鈺帛 林鈺棋 

鄭富佑 林愷橙 呂致和 藍得榮 鄭孙軒 廖蘊瑋 

連弘毅 林 容 施佳宏 趙俊維 鄭媛禎 鄭 芸 

高詣峰 謝易辰 楊孟穎 蘇皜翔 姚承志 施俊榮 

鍾子萱 蔡孟芳 孫兆佑 黃琬倫 黃筱真 張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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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彬 黃郁姈 林宥佑 王念珩 潘冠蓉 郭欣怡 

林柏成 陳沛臻 劉育瑄 邱瀞慧  

典 詴 委 員 長  蔡 良 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月  2 1  日 

 

二、10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引水人考詴及格人員（第5

批）名單 

甲種引水人（麥寮港） 

孫瑜鋒 柳志明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技師考詴第179批全部科目免詴

及格人員名單 

（本項免詴經過業於109年3月12日提報考詴院第12屆第278次會議） 

土木工程 

邱炳棋 尤凱麒 林威呈 林杏性 黃  琪 李茂宏 

王琮堯 劉興傑 張其惟 郭尚勳 蔡旭泉 李岱蔚 

陳亞狄 張以正 鄭碩元  

水利工程 

林俊宏 黃詳盛 胡思婕 鄭詠翰 鄭義霖 吳明穎 

測  量 

梁鋆立 鄭又嘉 林育丞 孫偉哲 李家瑩 葉詠恩 

蔡千惠 楊燕菁 呂燿行 林忠育 

都市計畫 

江靜雯 黃于祐 丁胤彭 解智潔  

水土保持 

吳瑞鵬 陳彥伶 吳宗遠 蕭凱文 洪雨柔  

交通工程 

林珮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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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爭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情形 

以下復審決定書內容請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決定書查詢系統 

（網址：http://web13.csptc.gov.tw/index.aspx）查閱 

決定書字號 案由 審議決定 

109公審決字第000001號 升等事件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

適法之處分。 

109公審決字第000002號 退休金事件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

適法之處分。 

109公審決字第000003號 退休金事件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

適法之處分。 

109公審決字第000004號 退休金事件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

適法之處分。 

109公審決字第000005號 公保事件 復審駁回。 

109公審決字第000006號 公保事件 復審駁回。 

109公審決字第000007號 優惠存款事件 復審駁回。 

109公審決字第000008號 退休事件 復審駁回。 

109公審決字第000009號 退休事件 復審駁回。 

109公審決字第000010號 升官等訓練事件 復審駁回。 

109公申決字第000001號 懲處事件 再申訴駁回。 

109公申決字第000002號 懲處事件 再申訴駁回。 

109公申決字第000003號 懲處事件 再申訴駁回。 

109公申決再字第000001號 差假事件 再審議駁回。 

109公申決再字第000002號 考績事件 再審議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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